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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 12 月 7 日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

就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在 2018 年 12 月 7 日的會議上就議程

項目 "3358EP —沙田水泉澳一所設有 30 間課室的小學；以及一般

建校工程相關機制及建校標準（包括校舍設施）＂通過的五項議案，現

綜合回覆如下：

建校規劃

根據現行機制，在制定城市規劃藍圖及規劃大型住宅發展區

時，規劃署會根據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載列的指引，按規劃人

口和社區服務需求，預留土地作學校發展用途，並會在過程中諮詢
教育局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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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規劃於有關預留用地興建公營中小學時，鑑於土地是珍貴的

資源，加上興建新校舍涉及龐大資源，我們須審慎考慮營辦新學校

能否配合有關地區持續長遠的發展，以免不利整體學校體系的穩健

發展。就此，我們須考慮相關地區已規劃的發展計劃、根據政府統

計處定期更新的人口推算及規劃署發表的人口分布推算而編製的學

齡人口推算資料、現時各級學生的實際人數及學位數目、現行的教

育政策及其他會影響學位供求的因素等，以決定應營辦新學校或重

置現有學校，以及何時啓動相關的建校工程。因此，新校舍的啓用

日期未必與附近新房屋發展項目的居民人伙時間同步 。儘管人口推

算難免有其限制，我們仍會繼續探討如何改善規劃機制。為此，我

們會與相關部門加強溝通，以便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適時掌握最新

資料，包括按主要房屋發展項目計劃最新安排和居民人伙時間而更

新學齡人口的推算，務求適時確定是否需要興建新校舍，並啓動相

關的建校計劃 。

水泉澳擬建小學校舍的交通配套設施

有關改善東華三院水泉澳小學師生往返擬建校舍的交通安排方

面，教育局與相關政府部門（包括運輸署、建築署及警務處）分別

在2018年 10月及 12月舉行了兩次跨部門會議，就相關事宜探討切實

可行方案 。

在公共交通服務安排方面，運輸署正積極研究在擬建校舍行人

出人口附近的適當位置增設專線小巴站，以方便學童、學校教職員

及接送學童的人士往返學校。除了專線小巴以外，運輸署亦正研究

開辦新的專營巴士路線或延伸現時巴士路線至擬建校舍所處的博泉

街路段等方案，以進一步改善利用公共交通服務往返擬建校舍的安

排。此外，相關部門亦正研究在樂泉樓至擬建校舍一段的行人通道

上適當位置加裝欄杆，加強對行人安全的保障，以及會繼續探討其

他進一步優化行人通道建議的可行性及急切性。

此外，警務處會採取一貫措施維持交通暢通，並會於開學初期

在學校區相關路段加強執法，阻止違例停泊行為。警方會密切留意

水泉澳邨內的交通情況，調配適當警力保持道路暢通及安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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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舍用途分配表及新建校舍家具及設備一覽表

政府按現行建校標準，制定了標準設計的公營中小學校舍用途

分配表("分配表＂），列出教學活動、學校行政及支援服務所需的房

間及設施數目與類別。在進行由建築署負責興建的學校工程計劃

時，教育局會聯同建築署及其委聘的設計顧問 ，與有關的學校及其

辦學團體保持緊密溝通，按分配表擬備新校舍的詳細設計。為使新

建校舍能配合校本需要和學校長遠發展，建築署／設計顧問會盡量聽

取學校／辦學團體意見，在不影響整體工程進度及預算的大前提下，

在校舍設計及設施安排上作適度的靈活處理，包括房間位置、間格

等，若總面積增幅不超過5%' 個別房間／設施面積亦可有 10%調整空

間。該等彈性安排，除可讓學校更能善用新校舍外，亦讓校舍設計

更多樣化。至於獲批政府提供非經常資助，由辦學團體自行聘請顧

問進行的建校工程，我們亦會向相關的辦學團體提供分配表，以進

行校舍設計工作。教育局推出新措施時，如校舍設施需作相應配合，

會適時更新分配表，例如過往推行新高中學制、推動學校環保午膳

安排，及為學校的標準教學設施（包括課室及特別室）、學生活動中

心及禮堂提供空調設備時，分配表亦作出相應更新。

教育局亦為公營中小學提供家具及設備一覽表，作為新建校舍

購置家具和設備的一般指引。在現行機制下，政府負責現有學校重

置／重建計劃的家具和設備費用，新辦學校的有關費用則由辦學團

體承擔。為確保審慎運用公帑，我們須妥善監察家具和設備的購置，

以及有關的費用；另一方面，為配合校本教學需要，我們亦須為學

校提供足夠彈性，以購置配合其所需的家具和設備。為平衡兩者，

上述家具和設備一覽表載列基本設施和相關的參考費用，供學校擬

備購置清單以申請政府的家具和設備資助時作參考。為配合校本教

學需要，學校只需在購置清單上提供簡單理據說明有運作上的需

要，並符合成本效益原則，便可購置不在參考清單之列的家具和設

備。此外，教育局向現有學校發放經常性的綜合家具及設備津貼，

學校可根據其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訂定的目標及政策，更換或添置家

具及設備。該筆津貼包含於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內，學校亦可

靈活運用津貼，釐定運用津貼的優次及款額，包括用作更換或添置

家具及設備。本局亦會按情況，向學校發放非經常性津貼，用以資

助更換及添置家具及設備的費用。政府亦會因應其他特定教學需要

提供額外撥款，例如發放一筆過津貼以加強支援學校推動校本STEM

教育，包括採購相關設備、儀器和工具資源。鑑於家具和設備參考

清單已有一段時間未進行全面檢討，當中有些項目或不再切合現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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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學與教需要，我們正檢視該清單，並會適時徵詢業界的意見。

小學學位分配

小一人學統籌辦法（小一派位）自 1982/83學年實施至今，一直

沿用「就近人學」的原則，基本上以學校網為本位。按現行小一派

位機制，所有公營小學須預留大約50%小一學額供統一派位，當中

10%是不受學校網限制，餘下學位按學校網和家長選擇以電腦分派。

事實上，家長為子女選擇學校時，會考慮多項因素，除了學校地點

外，還包括學校的教育理念及課程特色等。現行的小一派位安排已

充分平衡了家長選擇學校的需要及學童上學的實際情況，亦符合教

育統籌委員會在2000年 9月發表的《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》就小－

人學的相關建議，即在統一派位階段盡量採用「就近人學」的原則。

至於因搬遷或特殊原因而需轉校的學童，其家長可聯絡本局尋

求學位安排支援服務，亦可直接聯絡心儀學校，為子女申請人讀該

校。原則上，本局會因應有關學童的住址、相關區內公營學校的學

額供應情況、位置和交通配套等因素，轉介學童至區內小學 。 以水

泉澳邨為例，本局已為約40名遷至該邨的小學生提供學位支援服

務，安排他們在2018/19學年轉讀區內小學。

教育局局長

（陳吳婷婷 代行）

2019 年 l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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